附件1
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申报须知

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由省社科规划专项小组与广东省法学会联合设立。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坚持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为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法治理论支撑。
二、立项数量与资助经费
[bookmark: _GoBack]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拟立13项。其中，一般项目5项，每项资助5万元；青年项目8项，每项资助3万元。项目资助经费由广东省法学会直接拨付到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具体立项数量和资助额度视实际申报情况而定。
三、参考选题
申请人根据参考选题，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和研究基础，细化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设计题目进行申报。参考选题如下：
1.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2.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
3.《民法典》实施中的重大理论和前沿问题研究
4.教育法典编撰问题研究
5.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实施热点问题研究
6.金融风险防控的法治保障研究
7.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8.优化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
9.人工智能领域法律问题研究
10.低空经济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11.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司法实践研究
12.粤港澳大湾区规则机制“软联通”研究
13.涉外法治研究
14.法学与新兴领域、前沿领域的交叉研究
15.其他
四、成果要求
项目成果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并与课题具有相关性。项目研究周期为3年，请在2029年8月31日前按要求提交结项材料。
一般项目成果形式：1篇3万字以上研究报告+1篇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
青年项目成果形式：1篇3万字以上研究报告+1篇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被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或《法治社会》采用亦视为满足条件）。
满足以上成果形式并达到以下条件之一可申请免于鉴定：（1）在中央“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刊发与课题相关理论文章1篇；（2）研究成果在广东省法学会《学术信息》等刊发并获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省级以上党政部门吸纳转化为具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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